《船舶温室气体排放在线监测系统检验指南》编写说明
《船舶温室气体排放在线监测系统检验指南》（以下简称指南）聚焦船舶温室气体排放在线监测系统，以规范系统全生命周期管理、精准管控船舶温室气体排放为核心，明确系统在设计、制造、布置安装、运行阶段的性能、功能、检验与试验要求，为船舶相关主体开展工作提供权威指导。本指南适用于船舶二氧化碳（CO2）、氧化亚氮（N2O）、甲烷（CH4）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在线监测、计算，其他种类气体的监测、计算与检验可参照执行，同时适用于该在线监测系统及相关设备的检验与型式认可。

指南主要内容分五章：
第一章为通则，阐明制定目的，界定适用范围，列出国际海事组织（IMO）相关决议、国际标准化组织（ISO）标准及中国船级社（CCS）规范等规范性引用文件，明确温室气体、在线监测系统、响应时间、准确度等核心术语定义；
第二章规定系统设计和技术要求，涵盖系统组成与一般要求，详细明确废气流量测量（直接与间接测量方法及设备性能）、温室气体成分浓度测量（分析方法、采样与预处理要求及仪器性能）、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（成分浓度换算、排放量与碳当量及排放强度计算公式）、计算机系统（硬件软件要求、数据采集存储与分析功能）及安装要求；
第三章阐述检验与发证要求，明确申请型式认可需提交的审批与备查图纸资料，以及检验的分类（型式认可、单件单批检验、船舶初次与营运中检验）；
第四章规范型式试验要求，明确试验覆盖的系统组成设备，规定系统整体环境与电磁兼容试验项目，以及成分浓度测量仪器、废气流量测量仪器、系统整体额外需进行的功能性能试验，同时提出网络安全测试要求；
第五章细化船舶检验要求，分别明确初次检验（证书核查、安装检查、功能验证）与营运中检验（维护保养、周期校验、记录管理及结合相关证书的检验内容）。

技术要点上，系统合成标准不确定度需不超过2%，需具备数据质量保障（缺失补全、中断报警等）与可信认证（防篡改、可追溯）功能，排放量计算需采用IPCC第6次评估报告的全球变暖潜势（GWP）值，数据采集频率与存储时长需满足规范要求。实施建议方面，系统制造商申请型式认可需备好完整图纸资料与试验方案，船舶安装系统前需提交相关安装图纸备查，检验过程中需注重设备性能验证与实船功能测试，确保系统满足监测与合规要求。



